
公司代码：6881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晶华微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重大风险提示 

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披露了可能面临的风险，敬请投资者关注本报告第三节“管理层讨论与分

析”之“五、风险因素”中的内容。 

1.3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1.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

创板 
晶华微 688130 不适用 

 

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（信息披露境内代表） 

姓名 周荣新 



电话 0571-86518303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河路351号4号楼5层A座501室 

电子信箱 IR@SDICMicro.cn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(%) 

总资产 424,710,107.25 383,671,323.60 10.7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 
405,284,460.19 363,087,491.08 

11.62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(%) 

营业收入 95,059,800.28 101,416,146.02 -6.2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39,960,618.26 48,916,471.31 

-18.31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35,733,147.54 47,462,427.65 -24.71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-8,696,260.89 36,656,626.18 

-123.72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10.40 30.72 减少20.32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0.80 1.09 -26.56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0.80 1.09 -26.56 

研发投入占营业收

入的比例（%） 
17.30 10.62 增加6.68个百分点 
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6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性

质 

持股

比例

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包含转融通

借出股份的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质押、标记或

冻结的股份

数量 

吕汉泉 境外自

然人 

57.69 28,800,000 28,800,000 28,800,000 无 0 

罗洛仪 境外自

然人 

14.34 7,159,500 7,159,500 7,159,500 无 0 

景宁晶殷华企业管理 境内非 9.10 4,540,500 4,540,500 4,540,500 无 0 

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国有法

人 

罗伟绍 境外自

然人 

9.01 4,500,000 4,500,000 4,500,000 无 0 

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

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其他 4.93 2,460,000 2,460,000 2,460,000 无 0 

中小企业发展基金

（绍兴）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其他 4.93 2,460,000 2,460,000 2,460,000 无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的说明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吕汉泉与罗洛仪系夫妇，罗伟绍与罗洛仪

系兄妹关系，罗伟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，景宁晶

殷华系吕汉泉实际控制的企业。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其他股东

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

股数量的说明 

不适用 

 

2.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